附件1
技工院校教师初、中级职称评审材料目录表
	序号
	材   料   名   称
	份数
	备  注

	1
	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
	2
	可提交纸质版盖章件

	2
	单位推荐在编在岗教师证明
	1
	

	3
	单位推荐外聘在岗教师证明
	1
	

	4
	教师职业资格证书
	1
	

	5
	符合申报条件的学历证书
	1
	

	6
	专业技术资格证书
	1
	

	7
	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证书
	1
	

	8
	职业资格（技能等级）证书
	
	

	9
	企业实践经历证明
	1
	

	10
	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
	1
	

	11
	备课笔记（任职期内）
	1
	可提交纸质版盖章件

	12
	课时证明材料（课表、授课通知单）
	1
	

	13
	所带技工院校班级学生学籍证明材料
（学籍系统内截屏打印）
	1
	

	14
	公开课（4次以上）教学评价意见
	1
	

	15
	学生评教意见
	1
	

	16
	与申报专业一致的教学论文
	1篇以上
	

	17
	有关奖励证书
	1
	

	18
	个人申报专业技术资格任职资格诚信承诺书
	1
	

	19
	单位公示证明
	1
	

	20
	同意参评委托函
	1
	

	21
	具备的各类选项条件，一律要求提供有效的证明材料




重要提示：
申报人需自行打印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2份，在我局审核通过后从职称申报系统导出打印，逐级审核盖章。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在评审通过后原渠道退回，由申报人和所在单位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妥善保存。
评审材料中——
一、第8至16项必须与本人申报专业一致或相近；
二、第11至17项必须是本人近四年任职期内的材料；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复印件须经学校审核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学校公章后提交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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